
務請細閱本文件。 

本文件載列本⾏同意向客戶提供定期存款優惠下之產品和服務所依據的特定條款及細則。本文件須與構成本⾏銀⾏協議

的本⾏的客戶條款及客戶條款 A 部份所述的相關文件(包括往來/支票/儲蓄及定期存款戶口條款、產品章程、重要提示及

優惠條款(如適用)) 和任何其他文件⼀併閱讀並對客戶具有約束⼒。客戶可於本⾏任何分⾏索取及/或於本⾏網站

下載本⾏銀⾏協議。如果批核(如適用)與本⾏銀⾏協議的任何其他部份有任何不符, 概以批核所載的條款

為準。客戶與本⾏之間的任何已有產品或服務(如適用)的其他條款及細則, 則不適用於本條款。 

特惠定期年利率禮遇之條款及細則

1.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渣打銀⾏（香港）有限公司（「本⾏」）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任何

優惠（包括特惠儲蓄年利率），以及修訂任何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毋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保留最終

決定權。

2. 下列之利率優惠只適用於透過分⾏或電話理財專線所開立之定期存款。

3. 定期存款年利率只適用於相關推廣網頁內所列明之日期。利率只供參考⽽並非保證。本⾏保留隨時更改特惠定期存款

年利率之絕對權利。

4. 本⾏保留隨時批准或拒絕開立任何定期戶口及更改或取消以上優惠或有關條款及細則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保

留最終決定權。

5. 「新資金」之定義為於(i)定期存款戶口開立⽇及前 4 個工作天(不包括星期⽇及公眾假期)內透過現金、其他銀⾏支票

/本票、本地電子付款(經由即時支付結算系統(RTGS)結算, 又稱結算所⾃動轉賬系統(CHATs))、以快速支付系統「轉

數快」之資金轉賬或電匯由其他銀⾏存入本⾏戶口之全新資金或(ii)任何貨幣於定期存款戶口開立⽇及前 4 個工作天

(不包括星期⽇及公眾假期)內兌換成定期存款戶口之相關貨幣的資金或(iii)只限於定期存款戶口開立⽇及前 4 個工作

天(不包括星期⽇及公眾假期)內存入您的渣打戶口的以下投資或保險產品贖回資金，包括股票掛鈎投資、債券投資(債

券及結構性票據)、保險、股票及基金，新資金不得為透過在本⾏續期之定期存款、本⾏戶口轉賬或於本⾏「高息貨

幣掛鈎存款」、「結構性存款」及「貨幣循環存款」到期日轉賬⽽得的資金並扣除在計算期內所有已開立的定期存款

本金總額。

6. 相關推廣網頁內所列明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只適用於港元或指定外幣定期存款之特定存款期。

7. 指定外幣的港元等值將按本⾏以絕對酌情權所釐定之外匯兌換率計算。

8. 本行可酌情允許到期前提取定期存款, 客戶須繳付罰款及費用。罰款金額將按下列算式計算: 

定期存款本金 x (最優惠利率^ - 定期存款利率) x 尚餘到期⽇數 / ⼀年總⽇數；

注意: 客戶提前提取任何款項須得到本⾏允許。本⾏可能不支付所有應計的利息。此外, 扣除提前提款費用後, 亦可

能令客戶未能取回本金金額。

^ 備註: 最優惠利率將根據本⾏不時之決定⽽釐定。

9. 本推廣文件只是宣傳有關推廣優惠，建議客戶閱讀有關條款及細則（中小企客戶則同時包括於"賬戶細則（香港）"

內之條款及細則（可在渣打網站 www.sc.com/hk 得到）及構成銀⾏和客戶之間的部分協議。

10. 中英文版之內容如有歧義，在任何情況下概以英文版為準。



特惠定期年利率禮遇（個人客戶新資金優惠）條款及細則

1. 如欲享特惠定期年利率禮遇（新資金優惠），最低開戶結存為港幣 100,000 元或指定外幣之等值。

特惠定期年利率禮遇（中小企客戶新資金優惠）條款及細則

1. 如欲享特惠定期年利率禮遇（新資金優惠），最低開戶結存為港幣100,000元或指定外幣之等值。

人⺠幣存款風險聲明: 

 ⼈⺠幣匯率, 如同其他貨幣⼀樣, 有機會受廣泛因素影響⽽導致波動。客戶於兌換⼈⺠幣⾄其他貨幣(包括港幣)

時, 將可能受匯率波動⽽帶來利潤或損失 ; 及

 ⼈⺠幣現時並非⾃由兌換的貨幣 ; 同時透過香港銀⾏兌換⼈⺠幣須不時受本⾏所定或監管要求限制。實際的兌

換安排須依據當時的限制⽽定。

外匯買賣風險聲明: 

 外匯買賣涉及風險。將外幣兌換為其他貨幣(包括港幣), 外匯之升跌波幅或會令客戶賺取利潤或招致嚴重虧損。 

由渣打銀⾏（香港）有限公司刊發


